
高俊宏問工會運動 
湯皇珍答客問 
 
1.請簡述藝術家職業工會的推動動機？ 
藝術家的群落─這一社會中的分眾，在台灣始終面目模糊。最初亞理斯多德主
張“最有價值的生命投入乃是享受音樂與哲學“，到了十九世紀產業革命資本
主意興起，人的生命風景變成：“工作為了收入，收入投入消費“以便累積資
本，“收入多寡決定才智高低“是不可動搖的主流，藝術創作開始成為中產階
級的娛樂項目，甚至因為收入的不確定，讓人根本否定了去從事。如果你跟父
母說你要當藝術家，他們總是憂心你吃不飽力勸你不要去做；若是跟一般人提
起你從事藝術創作，他們會翻著眼要你“好好去找個工作來做“，或者諷刺你
“難道不要吃麵包嗎“，這些現象背後其實就是上述資本主意價值觀的寫照。 
 
相對藝術家在文化國家的地位─由於那些國家的發展脈動以藝術為要務，對於
藝術抽象、非利、分享的質性，藝術的教育推動，長久持續而得深化，因之文
化國家的藝術家面目相對清晰。然而，台灣─這樣一個重商、為商、政商關係
掛結深厚的國家結構底下，文化施政不外“插花“層次，近年雖隨世界風潮高
舉“文化創藝產業“，卻還是以傳統產業─集中育成、計利傳銷的那一套概念
來操作，藝術家面對的其實是長期被認知為：“無業““無所事事“的處境是
可以想見的必然狀況。 我們也許並未來得及覺察，或者遁逃去覺察。 
 
我個人從1991迄今，持續進行並發表創作計畫，清晰意識以藝術創創作為身分
專業，並投注生命時間，當我接獲沒有工作必須強制納保的國保保單，驚悟惡
劣的處境已經必須反抗，衝撞國家體制與社會價值以求質變。 
  
2. 請簡述藝術家職業工會的推動過程？ 
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由2009年4月開始發動，至2011年2月19日成立，投入兩年的
時間。職業工會的籌組推動一方面既是藝術相關問題的倡議運動，不可避免借
鏡社會運動的模式－首先座談釐清問題、進行議題的宣示發聲，接著擴大連署 
、拍製短片尋求眾意，遊說民意代表支持，隨後發動上街陳情，激化論辯問題
核心的價值差異，借壓力取得與主管單位面對談判的機會。另一方面面對主體
群落的藝術家，對工會定義、職能、入會條件、倡議方針等交換、凝聚意見， 
歷經十數次前置會議 ，最後將過程記錄放入臉書平台。 
 
籌組行至一年後，我們循著“先有職項才能組織工會“的法令行政展開長期的
公文旅行，運動來到可能的停滯期，思考工會籌組的敏感核心不只是所謂藝術
群落爭取其被忽視的權益，更是一種身分意識以及藝術存有的主體危機，此一
命題的深化才是關係工會運動形式能否成功的根本關鍵。身分意識以及藝術存
有的複雜辯證唯有藝術才能拆解，在徵求核心成員的認同下，我個人首度以藝
術計畫介入在行進中的文化運動──也就是“旅行九/遠行的人“。 
 
那不是個“尋找藝術家的計畫“，而是“尋找那個出發去尋找藝術的知己“這
一哀隱，才由運動跨入了藝術概念的抽象與個人性──藝術作品該有的層次。 
  



 
 
 
3.請簡述官僚體系在藝術家職業工會成立過程中的角色？ 
在這一必須伸張對“工作“、“職業“、“藝術工作價值“重新定義與認知的
運動底下，充分暴露這些行政單位（文建會、勞委會、稍後的勞保局等）對其
執行業務的僵化態度，對於其所定義的定義背後的意識狀態無所知覺。如果所
有這些龐大、環環還相結的人事所進行的審查會議、行政規章都是為了阻擋
“非現行事物“，而不能在發現問題後進行疏通，顯示了官僚體系的存在是如
何讓“雇用體系來服務我們“的人民人產生莫名的哀傷與憤怒！ 

  
4.藝術家是一種身分嗎？藝術家對當代社會的關係或價值為何？ 
藝術家是一種身分。這一身分的演變就社會學所研究的工作形態以及哲學所思
索的生命命題都有長遠的歷史與龐大脈係，要問的是：為什麼到了資本主意後
藝術家的主體身分開始消失？是不是藝術的娛樂化以及工作螺絲連結消費軀體
的資本價值體系，注定要消弭藝術的非消費性及精神活動的非具體性，將人類
徹底的物化、量化、異化成為非人類？我們也許不必像馬克斯ㄧ樣將資本主意
的修正推往共產的另一極端，但是我們也許已經來到必須面對“非人“的自
己。想想工作就是收入？職業就是謀生？你的生命目標就是計算幾棟房子、幾
部車子的成就？藝術家之於當代社會的意義關係也許就是重回非利動機、非消
費質性，如此藝術才可能開闢當代的另一震撼途徑，藝術家才有存在之必要對
照。 
  
4-1. 可否談談“尋找藝術家”計畫 
旅行九／遠行的人，發生於2010年4月到10月。分三階段：尋人、論辯、行動與
書信記錄。尋人亭分別設於四個場所、各一個月，其中有三場行動、三場演
講；論辯場平行設於兩個場地、一個月，共計六場行動演出，演後有座談；進
住遠行人空的公寓四個月，行動與書信記錄設置於兩個場所，共計三個月，一
場閉幕獨劇。其間連結學術與其它單位的演講四場，還有協同尋訪多人。歷經
面對他者的現場對話與面對自我與自我他者的書信陳述，是一龐大而歷時頗長
的折磨，報導極少，評論闕如。它不是“尋找藝術家、計畫，而是“藝術家尋
找“計畫，跟隨一個出發去尋找藝術的身影而行，對於遠行的知己、藝術的尋
求、藝術家自我認同的哀隱成就生命命題的追問，才是這件作品。 
 

  
5.當代藝術已有許多創作類型直接與體制運動及改造有關，請比較您認為值得參
考的案例？ 
藝術創作不為社會運動服務，也不直接對以藝術倡議為題的文化運動服務；不
是每一個藝術創作的形態都需要連結體制運動及改造，我也不認為行動藝術必
定就是服膺波依斯（Joseph BEUYS） 的定義。我個人對由波依斯所帶出的藝術概
念有癖好，認為藝術在意識狀態改組上有衝撞的能量，如此藝術對生活的質變
產生意義才使藝術成為藝術。我不認為藝術是茶餘飯後，是風花雪月，是可有
可無。每一位藝術家都應有其對藝術的定義，由此產生其從事的動機與恆久的
狂熱。 



  
6.就您所知，是否可比較其他國家關於藝術家職業工會的內涵？ 
法國在1952年即有“藝術家之家“，是視覺藝術家進行諸多權益爭取的最有力
組織，其他還有許多藝術相關工作的工會組織。因為人數龐大，對於國家文化
預算與工作權益的大型示威時有所聞。法國操作文化政策歷時久遠，對於藝術
節、季的襄助，刺激藝術人口社群的成長，當代藝術教育的連結有諸多推展方
式，法令的靈活度以及人事的專業度都高，猶如一個龐大的專業組織網（坊間
有四十四個文化部一翻譯書可參考）。 
 
至於德國的藝術家早在1983年即有“藝術家保險“，不必像台灣在2011年還要
借徑勞工保險來保障規定在德國藝術家保險中的項目。設在科隆的職業藝術家
聯盟（ＢＢＫ）接受來自科隆市政府一定預算經費，擁有一棟位於市中心的建
築作為基地，一樓是展覽空間，由聯盟來規畫展覽不限定只有會員可以參展，
二樓以上辦公所在。所有工作人員皆是藝術家（包括志工），關心藝術家最基
礎實質的權益：創作工作之條件，藝術家間的聯繫，智慧財產權保護，發給藝
術家證可以免費進入藝術場所等等。 
 

  
7.目前藝術家如何參與工會？投保的內容可否簡述？ 
透過加入“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取得你應有的職業保險、工作條件，不僅宣
示自己的專業工作狀態，也是充分利用職業工會對於沒有一定雇主、自營作業
的專業者提供工作保障的職能（聯盟與協會無此職能）。 
 
經過爭取，突破勞委會既有之職業界定與工作定義，目前工會在藝術範疇上包
含：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藝術類策、評之藝術創作者，而“以藝術創作為職
業“意謂：由提供意念、構想，並公開執、發表此意念之“勞工“，亦即入會
的藝術創作者必須每年在工會所在區域（台北市）有公開發表的“工作“事
實，作為入會的條件。 
 
目前正在為會員申請加入勞健保（內容跟現行之勞健保相同），但勞保局如何
“檢查“藝術創作者實際工作狀態對於勞保單位還是一個新的棘手問題。工會
初立，諸如開戶、稅籍編號、申請電話等實際基礎的行政也多有困難，可見成
立工會在台灣行政部會之間的橫向聯繫仍是捉襟見肘限制重重！ 
 

  
8.藝術家工會未來的運作目標及近期計畫？ 
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根據2011年2/19成立大會，由會員決議之年度議題
有三：一、基礎會務：建立網路、召募會員、勞健保事宜，負責的理事是湯皇
珍、吳祐祺、許雁婷；二、工會資金幕集，負責的理事事是葉怡利、林文藻、
郭彗禪；三、智慧財產保護與稅務進階，負責的理事是劉亮延、賀毅明、李昀
珊。 

  
 
 
 



9.如果勞保定義的一種國家體制所認同的“工作”， 請您界創作者角度談一談
您認為“工作”的定義？ 
 
國家所認同的工作概念是有其政策的時空使然，但是對於應對的公務員來說，
“不要挑戰成規“、“不要自找麻煩“可能是唯一的行事準則，所以工作等於
收入既可以清楚計算也有個具體數字，何必思考曲折的工作形態與工作意義？ 
 
最近正好在閱讀Alain de Botton的“工作工作“一書，其中職涯諮商一章有幾段很
有趣，他說：“現代人認為個人選擇的職業代表了個人的身分認同，以致我們
初識陌生人所問的第一個問題，通常不是對方來自何處，也不是對方的父母是
誰，而是對方從事什麼工作，這種行為背後的假設乃是認為：有意義的人生必
得經由有償的工作才能達成。接著他說：然而這種觀念並非自古以來就存在。
從西元前四世紀延續兩千多年，亞里斯多德定義了財物需求使人處於奴役及動
物的位置，唯有私人收入與閒暇生活才能讓公民享受音樂與哲學帶來的高度樂
趣。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實用活動的榮譽才被提及，最早指的就是藝術創作，
然後擴及百工。“不會帶來財物報酬的活動被剝除所有重要性，成為頹廢的業
餘人事偶一為之的嗜好“開始於十八世紀崛起的中產階級，從此認定“不事生
產的人絕不可能獲得快樂“，然而，如此“生產“與“成功“的定義所帶來的
幸福卻少之又少讓作者深受煎熬！ 
 
我認為：如果職業選擇對人生具有極重大影響，工作是我們主要的生命風景，
我們的社會的確不能把這麼重大的事如此輕易的拋在一旁，任由金錢決定或人
云亦云。至於藝術創作之於我這個藝術創作者，用來面對生命意義的命題多過
於用來解決生活的實務。如果慾望如資本主義所行銷是沒有邊界是至死方休，
那麼誰說精神躍昇的欲求不是如此？ 
 

  
10.可否簡述社會運動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係？ 
社會運動有社會命題的目標與動機，藝術創作有藝術命題的目標與動機，這一
個致命的界劃確立兩者的獨立自主──兩者或有交集但無可能取代或等同。社
會運動參照群體的現實，而藝術來自個人的無中生有，社會運動要解決問題，
而藝術創作要製造問題，社會運動著重蒐集群體的共通處，而藝術在於發覺個
人的特殊性；波依斯的社會雕塑仍是建立在由個人出發的意識改組，弄不清社
會運動與藝術創作的可貴差異將使兩者的交集落空。 
 

 


